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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摩天之星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2018 年 2 月 26日，深圳市摩天之星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深圳市

摩天星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》、《关于

为本次股票发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<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

议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

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等相关事宜的议案》等议案，现就认购

事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

（一）在册股东的认定 

在册股东指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。 

（二）股权登记日 

股权登记日为 2018年 2月 23日。 

（三）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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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的规定，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，公司现有股东在同

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。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

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

的乘积。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目前《公司章程》中未对优先认购权做出特殊规定。因此根据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之规定，股权

登记日在册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均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。 

根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，截止2018年1月31日的持有人名册，在

册股东李厚德参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，其余股东均已签署放弃优先认

购权的声明。由于在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前，可能存在通过二

级市场股权交易新增股东，则该部分股东享有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。

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2月23日，股东须于股权登记日

前（含当天）以电话、传真等方式主动与公司取得联系，并书面向公

司提出优先认购要求并且签署认购协议书；若公司未在上述规定期限

内收到在册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书面要求，视为在册股东放弃优先

认购权。 

截至2018年2月23日，公司未收到新增股东的书面文件要求行使

优先认购权，因此，除李厚德外，公司在册股东均放弃优先认购权。 

二、股票发行的认购办法 

（一）认购安排 

根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，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李厚德，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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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细则》的规定。其认购数量和认购方式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认购数量

（股） 

认购价格

（元） 

认购金额

（万元） 

认购方

式 

1 李厚德 550,000 18.75 1031.25 现金 

经公司确定并与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合同的合格投资者应按下述缴

款时间安排将认购资金存入公司指定账户。 

（二）股票发行认购程序 

1、投资者进行股份认购前，应先与公司协商确定其股份认购数

量及认购金额，签署并收到公司盖章的《股份认购合同》后，方可将

认购资金存入公司股票发行指定的银行账户，否则视为放弃认购。 

2、缴款时间： 

缴款起始日：2018年 3月 5日 8时 

缴款截止日：2018年 3月 5日 17时 

3、缴款认购资金：在缴款期间内，认购人将认购资金足额缴入

本认购公告载明的公司银行账户中，公司根据截至 2018 年 3 月 5 日

17时实际收到的认购资金确认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结果。 

4、缴款确认：在缴款期间内，认购人缴纳认购资金后，将相关

汇款银行底单复印件清晰文本快递或传真至公司，或者扫描清晰文本

后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到公司指定的邮箱，然后拨打公司指定电话确

认。2018年 3月 5日 17时，认购资金未足额到账的，未缴纳部分视

为放弃认购。 

5、收款确认：公司在收到认购人上述股票认购缴款及相关汇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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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证当日，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将收款凭据发送给认购人，并在

5个工作日内通过快递方式或当面转交方式向认购人提供正式的收款

凭据。 

三、股票发行人指定账户 

户名：深圳市摩天之星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账号：755921385910503 

开户行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 

汇款时，收款人账号、户名应严格按照以上信息填写。认购人以

现金形式缴存的，则应由认购人本人到验资账户开户行办理认购资金

缴存手续；认购人以汇款形式缴存的，则汇款人应与出资人为同一人，

不能由他人代为汇出资款。在汇入款项时，应及时提醒汇款行的经办

人员在汇款用途处注明“投资款”字样，并在汇款单的备注栏中注明

认购人姓名/名称和认购股份数。 

四、其他注意事项 

1、汇款相关手续费由认购人自理，不得在认购资金内扣除。 

2、汇款金额严格按照认购数量所需金额汇入，请勿多汇或少汇

资金；认购人汇入的资金与其认购的股份不一致的，以汇入的资金可

认购股份最小股数为准；若有超额认购资金，公司将在完成工商变更

手续，且发行资金到账后将超额部分退回股东。 

3、对于在 2018 年 3 月 5 日 17 时（含当日）前收到认购人汇款

单，但未在 2018年 3月 5日 17时（含当日）收到银行出具的认购人

汇款到账入账单，公司将与银行、收购人确认未能及时到账原因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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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快解决出现的问题。 

4、对于认购方在股份认购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，公司将通过

电话与认购方进行及时联络，以保证认购的顺利完成；对于由于认购

方联系电话无法联系而引起的各种责任和问题将由认购方自行承担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欧智平 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信兴广场主楼

4301/3902-07室 

邮政编码：518001 

办公电话:0755-25157381 

移动电话：+86-15920009895 

邮箱地址：mtzxvip@126.com 

六、发行结果公告 

公司将在完成本次股票发行相关手续后，对股票发行结果予以公

告。 

 

深圳市摩天之星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3月 1日 


